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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汀江路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七： 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5号楼-4、

10-707（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托管第737号）

通讯地址：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汀江路1号

一致行动人一： 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深铁置业大厦三十层香蜜湖深南香蜜立

交西南侧深铁置业大厦3005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深铁置业大厦三十层香蜜湖深南香蜜立

交西南侧深铁置业大厦3005

一致行动人二：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住所： 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通讯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一致行动人三：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住所： 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通讯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一致行动人四： 吴迺峰

住所： 天津市北辰区汀江路1号

通讯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汀江路1号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 减持（协议转让+表决权放弃）

签署日期：二〇二四年八月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为便于投资者更好理解本次权益变动所涉信息披露内容，特做如下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天士力的控股股东为天士力集团，持股数量为683,481,524股，占天士力总股本的45.7500%；天士力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天津和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深圳崇石、员工持股计划（一、二期）、吴迺峰合计持有天士力

50.5008%股份，闫凯境、闫希军、吴迺峰、李畇慧（闫希军先生、吴迺峰女士、李畇慧女士分别为闫凯境先生的父亲、母亲、配偶）为天士力

的实际控制人。

通过本次交易，天士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和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拟将持有的天士力28%股

份转让给华润三九。 此外，天士力集团同意，天士力集团应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在转让给华润三九的股份登记日后放弃其所持有的天士力

5%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等方式，使其控制的表决权比例不超过12.5008%。 同日，天士力集团拟将持有的天士力5%股份转让给国新投资。

本次交易后，华润三九将持有天士力28%股份，成为天士力的控股股东，中国华润成为天士力的实际控制人。

天士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和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向华润三九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尚需经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华润三九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等有权审议机构审议通过，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涉及经营者集中审查通过，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

批准，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天士力集团向国新投资协议转

让股份的事项在控制权变更事项所涉转让协议及附属协议等交易文件均生效之日起生效，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目前相关方正在为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做准备。 本次交易是否能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及通过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程序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

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天士力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天士力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指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天士力 指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顺祺科技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向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计转让其所持有的天士力418,306,

00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8%。 此外，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同

意，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在转让给华润三九

的股份登记日后放弃其所持有的天士力5%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等方式，使其控

制的表决权比例不超过12.5008%。

同日， 天士力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新投资” ）转让所持有的天士力74,697,50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吴迺峰

华润三九 指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士力集团 指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和悦 指 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康顺 指 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鸿勋 指 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通明 指 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顺祺 指 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善臻 指 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帝智 指 天津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士力大健康 指 天津天士力大健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富华德 指 天津富华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华润 指 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控股 指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 指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3320.HK）

国新投资 指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控制权变更事项 指

2024年8月4日， 天士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华润三九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转让

控制权的事项

《与华润三九签署的股份转

让协议》

指

华润三九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 《关于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

让协议》

《与国新投资签署的股份转

让协议》

指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天士力集团签署的 《关于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除另有说明，本报告中任何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基本情况

公司/企业名称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718296410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出资额 8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闫凯境

成立日期 2000-03-30

经营期限 2000-03-30�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控股；天然植物药种植及相关加工、分离；组织所属企业开展产品的生产、科研、

销售、进出口经营业务；各类商品、物资的批发、零售；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生物技术

（不含药品生产与销售）及产品；自有设备、房屋的租赁；各类经济信息咨询；本企业研制开

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研产品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矿业开发经营；

原料药（盐酸非索非那定、右佐匹克隆）生产；因特网信息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器

械和电子公告以外的信息服务内容，业务覆盖范围：天津市）；会议及展览服务；游览景区管

理；旅游管理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门票销售与讲解服务；旅游商品、纪念品开发与销

售。（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天津天士力大健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7.0840%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7628%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12.1532%

通讯方式 022-2673681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基本情况

公司/企业名称 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00764424J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出资额 70,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06-16

经营期限 2014-06-16�至 2026-06-15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5号楼-4、10-707

（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托管第735号）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99.86%；

西藏聚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14%

通讯方式 022-8634238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基本情况

公司/企业名称 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00786447U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出资额 30,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天津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06-16

经营期限 2014-06-16�至 2026-06-15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5号楼-4、10-707

（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托管第736号）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99.67%

天津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0.33%

通讯方式 022-86342384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基本情况

公司/企业名称 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00786340G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出资额 17,43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06-16

经营期限 2014-06-16�至 2026-06-15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鄂尔多斯路599号东疆商务中心A3楼903（天津东疆商服

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083号）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西藏聚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83.47%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0.17%

天津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6.36%

通讯方式 022-86342384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五基本情况

公司/企业名称 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00786260W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出资额 15,53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06-16

经营期限 2014-06-16�至 2026-06-15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鄂尔多斯路599号东疆商务中心A3楼903（天津东疆商服

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084号）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西藏聚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83.52%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0.19%

天津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6.29%

通讯方式 022-86342384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六基本情况

公司/企业名称 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00764475T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出资额 13,63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06-16

经营期限 2014-06-16�至 2026-06-15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鄂尔多斯路599号东疆商务中心A3楼903（天津东疆商服

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082号）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西藏聚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83.42%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0.22%

天津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6.36%

通讯方式 022-86342384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七基本情况

公司/企业名称 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00786201R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出资额 13,53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06-16

经营期限 2014-06-16�至 2026-06-15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5号楼-4、10-707

（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托管第737号）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西藏聚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75.65%

天津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4.13%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0.22%

通讯方式 022-86342384

（八）一致行动人一基本情况

深圳崇石由闫凯境和天士力大健康共同持股100%，为一致行动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企业名称 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673722817Q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出资额 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闫凯境

成立日期 2008-04-07

经营期限 2008-04-07�至 2038-04-06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深铁置业大厦三十层香蜜湖深南香蜜立交西南

侧深铁置业大厦3005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无，许可经营项目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闫凯境 51%

天津天士力大健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9%

通讯方式 0755-23616260

（九）一致行动人二基本情况

2017年4月25日，天士力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同意实施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适用

3、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4、经营范围：不适用

5、存续期限：展期至2025年7月24日

6、通讯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7、联系方式：022-26736999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

持有人姓名 持有人职务（实施时） 出资金额合计（万元） 份额比例

闫凯境 董事长 187.50 9.38%

孙鹤 副董事长 187.50 9.38%

闫希军 董事 187.50 9.38%

吴迺峰 董事 187.50 9.38%

朱永宏 董事总经理 187.50 9.38%

张建忠 监事会主席 187.50 9.38%

王瑞华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187.50 9.38%

刘俊峰 董秘、副总经理 187.50 9.38%

叶正良 监事会副主席 62.50 3.13%

蔡金勇 职工监事 62.50 3.13%

鞠爱春 职工监事 62.50 3.13%

刘金平 常务副总经理 62.50 3.13%

章顺楠 副总经理 62.50 3.13%

苏晶 副总经理 62.50 3.13%

李立新 副总经理 62.50 3.13%

刘宏伟 副总经理 62.50 3.13%

合计 2,000.00 100

（十）一致行动人三基本情况

2018年7月26日，天士力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同意实施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适用

3、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4、经营范围：不适用

5、存续期限：展期至2025年7月24日

6、通讯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7、联系方式：022-26736999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

持有人姓名 持有人职务（实施时） 出资金额合计（万元） 份额比例

闫凯境 董事长 462.44 11.30%

孙鹤 副董事长 419.19 10.24%

闫希军 荣誉董事长、原董事 462.44 11.30%

吴迺峰 董事 462.44 11.30%

朱永宏 董事、总经理 462.44 11.30%

张建忠 原监事会主席 462.44 11.30%

王瑞华 副总经理、原财务总监 462.44 11.30%

于杰 董秘、副总经理 187.50 4.58%

叶正良 监事会副主席 154.15 3.77%

蔡金勇 职工监事 154.15 3.77%

鞠爱春 职工监事 154.15 3.77%

刘金平 常务副总经理 62.50 1.53%

章顺楠 监事、副总经理 62.50 1.53%

苏晶 董事、副总经理 62.50 1.53%

刘宏伟 监事、副总经理 62.50 1.53%

合计 4,093.81 100%

（十一）一致行动人四基本情况

姓名 吴迺峰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1201051952********

住所 天津市北辰区汀江路1号

通讯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汀江路1号

通讯方式 022-26736958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士力集团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公司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闫凯境 男 董事长 1201051979******** 中国 中国 无

蒋晓萌 男 副董事长 3307021964******** 中国 中国 无

周波 男 总经理、董事 2201041976******** 中国 中国 无

苏晶 男 副总经理、董事 1101011963******** 中国 中国 无

李克新 男 副总经理、董事 1201011967******** 中国 中国 无

虞建红 男 董事 3301061966******** 中国 中国 无

杨福祯 男 董事 1202241968******** 中国 中国 无

田雨 男 董事 1201011975********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和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一致，其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公司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闫凯境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1201051979******** 中国 中国 无

贾新利 男 财务负责人 1422021978********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天士力以及天士力投资的上市公司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天士力集团、天津和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

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关系说明

天士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闫凯境、闫希军、吴迺峰、李畇慧；天津和悦、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均为天士力集团，实际控制人为闫凯境、闫希军、吴迺峰、李畇慧；天津康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天津帝智，实际控制人为闫凯境、闫希军。

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图如下：

第二节权益变动目的及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天士力集团、天津和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基于自身发展投资的需要，为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华润三九转让所持有的418,306,002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8%。 此外，天士力集团同意，天士

力集团应出具书面承诺， 承诺在登记日后放弃其所持有的天士力5%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等方式， 使其控制的表决权比例不超过

12.5008%。 双方同意，登记日后，天士力集团如向非关联方及/或非一致行动人转让天士力股份时，视同优先转让已放弃表决权的股份；转

让方的非关联方及/或非一致行动人所受让的天士力集团股份，不受天士力集团放弃表决权承诺的约束，受让人依法享有相应股东权益。

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天士力集团变更为华润三九，实际控制人将由闫希军先生、吴迺峰女士、闫凯境先生、李

畇慧女士变更为中国华润。

同日，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集团与国新投资签订了 《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国新投资受让天士力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74,697,

50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0%。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天士力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和需

求在未来12个月内需要变动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2024年8月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润三九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华润三九受让天士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的418,306,002股上市公司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8%， 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4.85元， 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6,211,844,

129.70元。 此外，天士力集团同意，天士力集团应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在登记日后放弃其所持有的天士力5%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等方式，

使其控制的表决权比例不超过12.5008%。 双方同意，登记日后，天士力集团如向非关联方及/或非一致行动人转让天士力股份时，视同优

先转让已放弃表决权的股份；转让方的非关联方及/或非一致行动人所受让的天士力集团股份，不受天士力集团放弃表决权承诺的约束，

受让人依法享有相应股东权益。

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天士力集团变更为华润三九，实际控制人将由闫希军先生、吴迺峰女士、闫凯境先生、李

畇慧女士变更为中国华润。

同日，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集团与国新投资签订了 《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国新投资受让天士力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74,697,

50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0%，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4.85元，转让价款为1,109,257,889.85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天士力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683,481,524 45.7500% 257,164,534 17.2137%

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9,175,350 1.9529% - -

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3,722 0.8370% - -

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252,158 0.4854% - -

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460,255 0.4324% - -

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668,354 0.3794% - -

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626,674 0.3766% - -

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27,722 0.0554% 827,722 0.0554%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

2,541,153 0.1701% 2,541,153 0.1701%

吴迺峰 919,080 0.0615% 919,080 0.0615%

天士力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

754,455,992 50.5008% 261,452,489 17.5008%

受让方一：华润三九 - - 418,306,002 28.0000%

受让方二：国新投资 - - 74,697,501 5.0000%

注1：表中数据具体以实际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后为准；

注2：上表中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权益变动后，天士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61,452,48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7.5008%。 此外，天士力集团

同意，天士力集团应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在向转让给华润三九的股份登记日后放弃其所持有的天士力5%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故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天士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2.5008%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华润三九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18,306,002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8%）及对应的表决权，天士力控股股东将由

天士力集团变更为华润三九，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国华润。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华润三九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2024年8月4日，华润三九与天士力集团、天津和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合称“转让方” ）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

双方同意并确认，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为交易对方持有的天士力418,306,002股股份，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的28%。 具体包

括：（1）天士力集团持有的天士力351,619,489股股份，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3.5362%；（2）天津和悦持有的天士力29,175,350

股股份， 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9529%；（3） 天津康顺持有的天士力12,503,722股股份， 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8370%；

（4）天津顺祺持有的天士力7,252,158股股份，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4854%；（5）天津善臻持有的天士力6,460,255股股份，占

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4324%；（6）天津通明持有的天士力5,668,354股股份，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3794%；（7）天津鸿勋

持有的天士力5,626,674股股份，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3766%。

若天士力在过渡期内注销其全部或部分库存股的，则本次转让标的股份的数量、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总价款不变，所占天士力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将相应调整。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并确认，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4.85元， 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6,211,844,129.70

元。 具体而言：（1）天士力集团拟转让的天士力351,619,489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221,549,411.65元；（2）天津和悦拟转让的天

士力29,175,350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33,253,947.50元；（3） 天津康顺拟转让的天士力12,503,722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85,680,271.70元；（4）天津顺祺拟转让的天士力7,252,158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7,694,546.30元；（5）天津善臻拟转让的天

士力6,460,255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5,934,786.75元；（6） 天津通明拟转让的天士力5,668,354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4,

175,056.90元；（7）天津鸿勋拟转让的天士力5,626,674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3,556,108.90元。

若在转让给华润三九的股份登记日前，天士力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天士力2024年5月已明确的分红事项除外）、派

送股票红利、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标的股份数量及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将按除权除息的相应规则进行调

整。

若天士力在过渡期内注销其全部或部分库存股的，则本次转让标的股份的数量、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总价款不变，所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任何情形下标的股份占届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应不达到30%）将相应调整。

2、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1）意向金的支付

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天士力集团应以其名义开立新的银行账户，该银行账户的财务章以外的预留印鉴应设置为

华润三九指定的印章（“共管账户” ），且天士力集团应与华润三九签订共管账户协议；

②共管账户设立完毕且该账户财务章以外的预留印鉴设置为华润三九指定的印章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华润三九向共管账户支付人

民币100,000,000元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意向金；待华润三九按照协议约定向各转让方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款完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天士力集团应配合将共管账户中的全部款项退还至华润三九银行账户；

③转让方同意，如股份转让协议解除或终止，则天士力集团应自股份转让协议解除/终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配合将共管账户中的全

部款项退还至华润三九银行账户。

（2）转让价款的支付

双方同意，除股份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股份转让款按照如下方式支付：

①第一期：自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华润三九将股份转让款的35%即2,174,145,445.00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②第二期：天士力集团配合将共管账户中的全部款项退还至华润三九银行账户且自双方于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至华

润三九名下手续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华润三九将股份转让款的55%即3,416,514,270.00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③第三期：自登记日起计6个月届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华润三九将股份转让款的10%即621,184,414.70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

户。

3、双方约定事项

（1）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双方同意，自获得上交所合规性确认后最晚第二个工作日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自标的股份过户至华润三九

名下之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华润三九享有及承担。

（2）过渡期损益安排

①双方确认，若登记日前天士力实施了现金分红，对应标的股份可取得的现金分红归属转让方所有。

②双方同意，天士力截至登记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对应标的股份的部分由华润三九享有。

（3）公司治理安排

转让方保证，自标的股份过户至华润三九之日起五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董事会改组，自董事会审议同意之日起于天士力章程规定最

早日期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事宜。 前述董事会改组系指转让方根据华润三九要求积极配合天士力董事会组成人员变更，使华润三九提名

的董事人数不少于五名，董事长由华润三九提名的人员担任。

（4）协议生效条款

股份转让协议自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且其中最晚成就之日起生效：

①本次标的股份转让已取得转让方股东会/合伙人会议的批准；

②本次标的股份受让已取得华润三九股东大会的批准；

③本次标的股份受让已取得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润有限公司的批准；

④本次转让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⑤本次转让已取得华润三九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上述任一条件未成就的则股份转让协议整体未生效。

（5）违约责任

①除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天士力已公开披露或在股份转让协议（含附件）中予以披露的情形以外，对登记日前三年发生的事项

（环保事项为登记日前五年）因转让方或天士力的过错或重大过失导致天士力出现诉讼、行政处罚或被要求承担任何债务、或有债务、违

约责任、侵权责任及其他责任或纠纷而使天士力遭受单笔损失超过人民币260万元的，就超过部分，转让方应且有权选择向天士力赔偿损

失，或向华润三九赔偿前述超过部分中标的股份对应比例（28%）的部分。 股份转让协议另有约定的情况，以及因政策追溯调整或取消以

前已实施的政策、制度、法规而形成的情形除外。

双方同意，自登记日起24个月届满后，就本款所涉的转让方赔偿责任及转让方陈述、保证、承诺义务及相应责任即全部消灭而不再约

束转让方。 但在前述期间届满前已产生权利主张的赔偿事项或责任，转让方应继续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②双方均需全面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其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或违反

其陈述、保证或承诺事项（但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因政策追溯调整或取消以前已实施的政策、制度、法规而形成的情形除外），均视为对

另一方（下称“守约方” ）的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该方（下称“违约方” ）赔偿相应损失。

双方进一步明确，如违约方的前款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直接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全部直接损失；如违约方的前述违约行

为而使天士力遭受单笔损失超过人民币260万元的，就超过部分，违约方应且有权选择向天士力赔偿损失，或向守约方赔偿前述超过部分

中标的股份对应比例（28%）的部分。

③如任一方存在逾期付款情形的（包括但不限于华润三九逾期支付意向金、华润三九逾期支付股份转让款以及天士力集团逾期返还

意向金的），对方有权选择要求该逾期付款方按应付未付部分的每日万分之二计付违约金。

④如发生转让方应向华润三九承担赔偿责任情形的，华润三九有权直接从应支付给转让方的剩余股份转让款中直接扣除相应的赔偿

金额。

（二）《与国新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2024年8月4日，国新投资与天士力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1、转让标的及价款

双方同意并确认，天士力集团将其持有的天士力74,697,501股股份（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转让给国新投资，每股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14.85元，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109,257,889.85元。

若在登记日前，天士力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天士力2024年5月实施的分红事项除外）、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标的股份数量及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将按除权除息的相应规则进行调整。

若天士力在过渡期内注销其全部或部分库存股的，则本次转让标的股份的数量、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总价款不变，所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将相应调整。

2、转让价款的支付

（1）第一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国新投资将股份转让款的35%即388,240,261.45元支付至天士力集团指定账户；

（2） 第二期： 自双方于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至国新投资名下手续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国新投资将股份转让款的

55%，即人民币610,091,839.42元支付至天士力集团指定账户；

（3）第三期：自登记日起计6个月届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国新投资将股份转让款的10%，即110,925,788.98元支付至天士力集团

指定账户。

3、双方约定事项

（1）标的股份过户

双方同意，自获得上交所合规性确认后最晚第二个工作日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自标的股份过户至国新投资

名下之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国新投资享有及承担。

（2）过渡期损益安排

①双方确认，若登记日前天士力实施了现金分红，对应标的股份可取得的现金分红归属天士力集团所有。

②双方同意，天士力截至登记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对应标的股份的部分由国新投资享有。

（3）协议生效条款

协议在控制权变更事项所涉转让协议及附属协议等交易文件均生效之日起生效。

（4）违约责任

①双方均需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其在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或违反其陈述、保证或承

诺事项（但协议签订后，因政策追溯调整或取消以前已实施的政策、制度、法规而形成的情形除外），均视为对另一方（下称“守约方” ）的

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该方（下称“违约方” ）赔偿相应损失。

双方进一步明确，如违约方的前款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直接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全部直接损失。如违约方的前述违约行

为而使天士力遭受单笔损失超过人民币260万元的，就超过部分，违约方应且有权选择向天士力赔偿损失，或向守约方赔偿前述超过部分

中标的股份对应比例（5%）的部分。

②双方同意，如天士力出现或可能出现损失情形时，且天士力集团届时仍控制天士力的，天士力集团应促使天士力管理层尽最大努力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同时，如天士力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损失将导致另一方依据本条第1款之约定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天士力集团

应当于知悉该情形后3日内将该情形通知国新投资，国新投资有权委派人员参与该等损失的处置（但该等人员仅具有知情权和建议权）。

③如任一方存在逾期付款情形的对方有权选择要求该逾期付款方按应付未付部分的每日万分之二计付违约金。

④如发生天士力集团应向国新投资承担赔偿责任情形的，国新投资有权直接从应支付给天士力集团的剩余股份转让款中直接扣除相

应的赔偿金额。

四、目标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本次

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除“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三、《股份转让协议》的

主要内容”已披露外的其他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后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本次转让控制权前，是否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已进行合

理调查和了解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华润三九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华润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进行了合理的调查和了解。经核查，华润三九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其主体资格及资信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由于正常经营销售行为产生的往来余额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

不存在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七、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1、信息披露义务人向华润三九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尚需经天士力集团、天津和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

勋的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华润三九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润有限公司等有权审议

机构审议通过，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涉及经营者集中审查通过，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尚需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2、天士力集团向国新投资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在控制权变更事项所涉转让协议及附属协议等交易文件均生效之日起生效，尚需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第四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

卖天士力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各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润三九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与国新投资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五）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以及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本

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吴迺峰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一致行动人：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一致行动人：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一致行动人：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一致行动人：吴迺峰

2024年8月5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

股票简称 天士力 股票代码 600535.SH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2、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天津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有√ 无□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非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有□无√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表决权放弃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683,481,524股

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9,175,350股

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2,503,722股

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7,252,158股

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6,460,255股

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5,668,354股

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5,626,674股

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827,722股

员工持股计划（一期、二期）持有2,541,153股

吴迺峰持有919,080股

持股比例：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0.5008%的股

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

变动数量：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向华润三九转让418,306,002股份。

此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同意，信息披露义务人1应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在标的股份

转让登记日后放弃其所持有的天士力5%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等方式，使其控制的

表决权比例不超过12.5008%。

同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通过协议转让向国新投资转让74,697,501股股份。

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华润三九转让所持有的

418,306,002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8%。 此外，天士力集团同意，天士力集

团应出具书面承诺， 承诺在转让给华润三九的股份登记日后放弃其所持有的天士

力5%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等方式，使其控制的表决权比例不超过12.5008%。

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国新投资转让所持有的74,

697,501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标的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方式：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权益变动。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为减少股份，不涉及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华润三九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尚需经天士力集团、 天津和

悦、天津康顺、天津顺祺、天津善臻、天津通明、天津鸿勋的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审议

通过，华润三九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中国

华润有限公司等有权审议机构审议通过， 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

交易涉及经营者集中审查通过，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尚需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

登记手续。

天士力集团向国新投资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在控制权变更事项所涉转让协议

及附属协议等交易文件均生效之日起生效， 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华润三九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已获得华润三九控股股东华

润医药控股、实控人中国华润的预案阶段请示同意，已取得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

本次交易协议所需的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预案》已经华润三九2024年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天士力集团向国新投资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经天士力集团

及国新投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即成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康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鸿勋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通明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顺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善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一致行动人：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一致行动人：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一致行动人：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闫凯境

2024年8月5日

一致行动人：吴迺峰

2024年8月5日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士力

股票代码：600535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5层558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5层558室

权益变动性质：协议转让，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天士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六、天士力集团向国新投资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在天士力医药集团控制权变更事项所涉转让协议及附属协议等交易文件均生效之日

起生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天士力 指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士力医药集团 指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新投资 指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天士力74,697,501股股

份，占天士力已发行总股份数的5%，转让给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2024年8月4日，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的《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关

于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天士力医药集团控制权变更事项 指

2024年8月4日，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与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天士力生物医

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天士力418,306,002

股股份， 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8%转让给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上述协议转让完成后，天士力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华润三九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柯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设立日期 2015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5层55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02JNW8H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经营期限 2015年12月16日 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100.00%股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5层558室

通讯方式 010-8325726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国新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其股权关系方框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柯珂 无 女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张树鑫 无 男 董事、财务负责人 中国 中国 否

韩剑 无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张嘉琦 无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孙鲁军 无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1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688145.SH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天士力发展前景的认同而进行的中长期投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也没有直接或间

接处置其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或股份对应权益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天士力股份。

本次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天士力74,697,501股股份，占天士力总股本的5.00%；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有天士力74,697,50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变动股份的

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国新投资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0 0.00% 74,697,501 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协议转让的总对价为1,109,257,889.85元；本次权益变动中，国新投资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全部为其自有资金。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2024年8月4日，国新投资（以下简称“受让方” 或“乙方” ）与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 或“甲方” ）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 双方同意确认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天士力74,697,501股股份，占天士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00%（以下简称“标的股

份” ）转让给受让方。

若天士力在过渡期内注销其全部或部分库存股的，则本次转让标的股份的数量、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总价款不变，所占天士力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将相应调整。

（二）交易价格

双方同意并确认，《股份转让协议》 项下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4.85元， 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109,257,

889.85元。

若在登记日前，天士力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天士力2024年5月实施的分红事项除外）、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标的股份数量及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将按除权除息的相应规则进行调整。

若天士力在过渡期内注销其全部或部分库存股的，则本次转让标的股份的数量、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总价款不变，所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将相应调整。

（三）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双方同意并确认，《股份转让协议》 项下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4.85元， 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109,257,

889.85元。

双方同意，除《股份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股份转让款按照如下方式支付：

1、第一期：自《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股份转让款的35%� ，即388,240,261.45元（大写：叁亿捌仟捌佰贰

拾肆万零贰佰陆拾壹圆肆角伍分）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2、第二期：自双方于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手续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股份转让款的55%，即人民币

610,091,839.42元（大写：陆亿壹仟零玖万壹仟捌佰叁拾玖圆肆角贰分）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3、第三期：自登记日起计陆（6）个月届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股份转让款的10%，即110,925,788.98元（大写：壹亿壹仟零

玖拾贰万伍仟柒佰捌拾捌圆玖角捌分）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4、股份转让款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分别转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即表明乙方完成标的股份的股份转让款支付义务。甲方应在

《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确认其指定银行账户。若分期收款中甲方账户有变化的，甲方最晚应不迟于

每期付款条件成就之日书面告知乙方新接受账户信息。

（四）双方约定事项

1、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双方同意，自获得上交所合规性确认后最晚第二个工作日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

之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均由乙方享有及承担。

2、过渡期损益安排

（1）若登记日前天士力实施了现金分红，对应标的股份可取得的现金分红归属转让方所有。

（2）交易双方同意，天士力截至登记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对应标的股份的部分由国新投资享有。

3、协议生效条款

（1）《股份转让协议》经甲方及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即成立。

（2）《股份转让协议》在控制权变更事项所涉转让协议及附属协议等交易文件均生效之日起生效。

4、违约责任

（1）双方均需全面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其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

务，或违反其陈述、保证或承诺事项（但《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因政策追溯调整或取消以前已实施的政策、制度、法规而形成的情形除

外），均视为对另一方（下称“守约方” ）的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该方（下称“违约方” ）赔偿相应损失。

双方进一步明确，如违约方的前款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直接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全部直接损失。如违约方的前述违约行

为而使天士力医药集团遭受单笔损失超过人民币260万元的，就超过部分，违约方应且有权选择向天士力医药集团赔偿损失，或向守约方

赔偿前述超过部分中标的股份对应比例（5%）的部分。

（2）双方同意，如天士力医药集团出现或可能出现损失情形时，且甲方届时仍控制天士力医药集团的，甲方应促使天士力医药集团管

理层尽最大努力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同时，如天士力医药集团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损失将导致另一方依据本条第1款之约定需承担

赔偿责任的，甲方应当于知悉该情形后3日内将该情形通知乙方，乙方有权委派人员参与该等损失的处置（但该等人员仅具有知情权和建

议权）。

（3）如任一方存在逾期付款情形的对方有权选择要求该逾期付款方按应付未付部分的每日万分之二计付违约金。

（4）如发生甲方应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情形的，乙方有权直接从应支付给甲方的剩余股份转让款中直接扣除相应的赔偿金额。

（5）除《股份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以外，在不影响守约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下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守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

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①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和/或继续履行；

②暂时停止履行义务，待违约方的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款约定暂停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

务；

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6）《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守约方上述救济权利不排斥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或救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无对外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未曾通过证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依照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上海证券交易所

2、天士力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柯珂

签署日期：2024年8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柯珂

签署日期：2024年8月5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

股票简称 天士力 股票代码 60053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

B座5层558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0股

持股比例： 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74,697,501股

变动比例： 5.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协议转让过户登记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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